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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國外結婚⼜在國內辦理離婚，有沒有法律問題？

⽂:戴雯琪（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20

本⽂

報章雜誌上常會看到許多我國演藝圈或政商界名⼈浪漫⾄國外舉辦婚禮的新聞[1]。如果這些⼈之後並未回臺辦
理結婚登記，他們的婚姻在國內是否有效？⽽倘若之後兩⼈決定離婚，要不要在國內辦理離婚登記（圖1）？

圖1 儀式婚與登記婚的施⾏⽇期
資料來源：編輯協助繪製。

⼀、婚姻是否有效，應視是否符合我國或結婚地國家的法律來判斷

（⼀）

在舊⺠法第982條規定[2]為：「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以上之證⼈。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
已結婚。」這即是俗稱的「儀式婚」。

換句話說，在2008年5⽉22⽇前（包含5⽉22⽇當⽇[3]），結婚只要有經過不特定⼈可以參加的公開儀式，
無論是辦婚宴，或是到法院公證，縱使之後沒有去戶政機關登記，仍然屬於有效的婚姻。

（⼆）

然⽽⾃2008年5⽉23⽇之後，新⺠法第982條規定：「結婚應以書⾯為之，有⼆⼈以上證⼈之簽名，並應由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5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family-relationship


雙⽅當事⼈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這便是現⾏「登記婚」制度，也就是修法後，結婚是否有公開儀式已
不重要，必須雙⽅共同⾄戶政機關登記結婚，婚姻才正式⽣效。

（三）

從以上的規定來看，在2008年5⽉22⽇以前，我國⼈⺠就算曾在國外公開舉⾏婚禮，只要符合當時我國「儀
式婚」的規定，就算回臺灣後未辦理結婚登記，仍屬有效婚姻（圖2）[4]。

圖2 在外國儀式婚，我國的⽣效時間
資料來源：編輯協助繪製。

然⽽如果是2008年5⽉22⽇前在國外未舉⾏公開儀式，直接在當地登記結婚；或是2008年5⽉23⽇後在國外
辦婚宴，之後卻未回國辦理結婚登記呢？因為結婚時不符合我國⺠法的規定，所以這就要看結婚當地的法律是
怎麼規定的了。

（四）

因為結婚屬於法律⾏為，原則上應該要符合我國⺠法規定，也就是說，2008年5⽉22⽇以前的舊法時期結婚
應該要有公開儀式，⽽2008年5⽉23⽇以後結婚，則需要結婚雙⽅⾄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然⽽因為有
「涉外⺠事法律適⽤法」的規定，國外結婚若是不符合我國⺠法規定，卻符合「⾏為地」（也就是「結婚當
地」）的法律，仍然有效[5]。

換⾔之，如果今天A國規定有公開儀式即屬有效婚姻，則⼀對新⼈於2008年5⽉23⽇以後在A國舉⾏公開婚
禮，即使婚後未回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兩⼈的婚姻仍屬有效。



⼜，倘若B國採「登記婚」制度，另⼀對新⼈在B國合法登記結婚，即便未回臺辦理登記，這場婚姻在臺灣同
樣有效。

（五）

當然，這裡要提醒讀者：國外結婚⾄少要符合我國或結婚當地任⼀國的合法程序。若新⼈只在採「登記婚」制
度的B國結婚宴客，卻不曾於B國登記，之後也未回臺辦理結婚登記，因既不符合我國規定，也不符合⾏為地B
國的法律規定，這場婚姻在法律上⾃然是無效的。

⼆、我國⼈⺠兩⼈在國外結婚，可以在國內辦理離婚嗎？

（⼀）

我國⺠法第1050條關於兩願離婚的規定為：「兩願離婚，應以書⾯為之，有⼆⼈以上證⼈之簽名並應向戶政
機關為離婚之登記。[6]」

（⼆）

雖然我國在結婚的規定由「儀式婚」變「登記婚」，但我國⺠法關於離婚的規定，⼀直是採登記制。這是由於
婚姻中會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分、財產關係，⽽且我國刑法⽬前仍有處罰「重婚罪[7]」的規定，因此在辦理離
婚事宜時，建議讀者要特別注意辦理登記。然⽽若當初只在國外結婚，卻未在臺灣登記結婚，⼜應該如何在國
內辦理離婚登記呢？這要從「結婚當時有沒有合法⽣效」來作判斷（圖3）：

1. 

如果今天有⼀對新⼈在國外並未依當地法律規定結婚，回臺後⼜未辦理結婚登記，則兩⼈婚姻實際上並
未合法⽣效，不是法律上定義的夫妻。因此⽇後兩⼈若想要在臺灣分⼿離婚，當然也沒有必要再辦理離
婚登記。

2. 

但是，若有另⼀對新⼈已於國外合法結婚，卻未在臺灣登記，這時候仍是合法⽣效的婚姻。則兩⼈之後
想在臺灣離婚時，應該先在臺灣的戶政機關補辦結婚登記，再同時辦理離婚登記，才算是合法的離婚，
在法律上能徹底避免因兩⼈未合法離婚，導致⽇後與他⼈再婚時，可能觸犯刑法重婚罪的問題。

3. 

另有⼀種情形，假設新⼈是在2008年5⽉22⽇前在國外只辦理「儀式婚」，縱使不符合結婚當地國應為
結婚登記的法律，但這個結婚因為符合我國當時的儀式婚規定，仍應屬有效，⽇後兩⼈若決定離婚，務
必要記得先補辦結婚登記，再同時辦理離婚。



圖3 不同時間在外國儀式婚，在我國如何離婚
資料來源：編輯協助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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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章是以「結婚的兩⼈都是中華⺠國國籍」為例，不討論異國婚姻或雙重國籍等狀況。[1]

   ⺠法親屬編施⾏法第4條之1第1項規定：「中華⺠國九⼗六年五⽉四⽇修正之⺠法第982條之規定，⾃公
布後⼀年施⾏。」，也因此雖然⺠法第982條是在2007年修正，但修正後的新法效⼒從公布⼀年後的20
08年5⽉23⽇開始施⾏。

[2]

   參考內政部網站（n.d.），《97年5⽉23⽇以後辦理的儀式婚還有效⼒嗎？》。[3]

   涉外⺠事法律適⽤法第46條：「婚姻之成⽴，依各該當事⼈之本國法。但結婚之⽅式依當事⼈⼀⽅之本
國法或依舉⾏地法者，亦為有效。」

[4]

   涉外⺠事法律適⽤法第16條：「法律⾏為之⽅式，依該⾏為所應適⽤之法律。但依⾏為地法所定之⽅式
者，亦為有效；⾏為地不同時，依任⼀⾏為地法所定之⽅式者，皆為有效。」

[5]

   ⺠法的離婚規定分別有「兩願離婚」與「判決離婚」，前者規定在⺠法第1050條，後者規定在⺠法第10
52條。

[6]

   刑法第237條規定：「有配偶⽽重為婚姻或同時與⼆⼈以上結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婚者亦同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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